
家長同意書 

敝子弟                ，經本校公開甄選錄取為臺北市立景

興國民中學之□游泳□田徑□男籃□桌球 運動代表隊隊員。茲同意

在學期間願意遵守學校規範及代表隊訓練規定。 

入隊後如不願接受訓練或違反學校相關規範者，則辦理退隊，

各校隊選手退隊後一律不得再加入校隊。 

謹此 

 

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父母（或監護人）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113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